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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0                   证券简称：*ST 新联                  公告编号：2024-020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冯建军 董事 工作原因 张建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新联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新华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鲁炳波 彭麟茜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

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

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传真 010-80559190 010-80559190 

电话 010-80559199 010-80559199 

电子信箱 xin000620@126.com xin000620@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一家集文旅景区开发与运营、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物业服务等多项业务为一体、具

备多业态综合开发能力的上市公司。近年来，公司重点推进文旅主业发展，精做旅游生态圈，现已形成了文化旅游、规

划设计、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物业服务、旅游服务、会议会展等多产业布局，公司将持续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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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复苏，全国旅游市场景气指数维持高位，居民出游意愿保持高涨，全年国内旅游接待人

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大幅提升，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八成以上水平，出入境旅游亦步入有序恢复通道。根据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国内出游 48.9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93.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9,133 亿元，增长 140.3%；国内出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收入分别恢复到 2019 年的 81.38%、85.69%。旅游经济加速回暖，

旅游业在稳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消费、增就业、强信心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房地产方面，报告期内房地产市场继续底部调整。中央政策力度前稳后松，下半年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行业供需

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为分水岭，不断优化政策力促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需求端，降首付、降利率、认房不认贷、延期置

换退税等政策接连落地，供给端，续期“金融 16 条”、“三个不低于”、“房企白名单”等纾困措施相继提出。从全年表现来

看，居民收入预期弱等因素仍制约着市场修复节奏，房地产投资、销售等方面依然承压，市场调整仍在持续。全年房地

产开发投资 1109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9.6%；商品房销售面积 111735 万平方米，销售额 116622 亿元，与上年相比分别

下降 8.5%和 6.5%，但得益于下半年不断出台的一系列宽松政策，这两项降幅相较于上一年已明显收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4,778,193,172.84 39,315,305,079.29 -62.41% 43,115,873,47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377,364,355.37 -742,017,916.61 824.69% 2,653,761,419.63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875,157,771.86 5,253,081,386.31 -26.23% 8,598,781,55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1,901,343.51 -3,416,210,554.31 110.30% -3,892,974,43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91,750,915.50 -3,075,088,697.79 2.71% -3,352,125,52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2,862,970.94 665,683,388.66 -13.94% 2,866,592,13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1.8 110.56% -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1.8 110.56% -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2.78% -357.39%  -84.02%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0,848,737.55 1,232,862,297.19 949,359,126.85 1,202,087,61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968,291,803.40 -253,505,493.35 -535,799,837.17 2,109,498,4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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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6,826,769.18 -575,045,016.37 -529,537,414.43 -1,060,341,71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1,819,916.71 -25,873,790.49 119,880,896.32 167,035,948.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836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48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联文

化旅游发

展股份有

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

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7.70% 3,975,124,620 1,726,700,000 不适用 0 

新华联控

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1% 1,175,117,364 0 

质押 
1,082,721,5

57 

冻结 
1,112,352,5

87 

西藏雪峰

科技投资

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3% 30,967,718 0 不适用 0 

#北京恒天

永晟科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7% 10,000,000 0 不适用 0 

三亚神力

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7% 10,000,000 0 不适用 0 

郭振团 
境内自然

人 
0.12% 6,986,000 0 不适用 0 

吉宏丽 
境内自然

人 
0.10% 6,090,900 0 不适用 0 

吴梦玲 
境内自然

人 
0.09% 5,013,482 0 不适用 0 

李朝杰 
境内自然

人 
0.09% 5,009,977 0 不适用 0 

#曾志添 
境外自然

人 
0.06% 3,303,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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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北京恒天永晟科贸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 10,000,000 股；曾志添通过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持有 250,000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新华联文化旅游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用账户 

新增 0 0.00% 3,975,124,620 67.70% 

三亚神力科技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10,000,000 0.17% 

郭振团 新增 0 0.00% 6,986,000 0.12% 

吉宏丽 新增 0 0.00% 6,090,900 0.10% 

曾志添 新增 0 0.00% 3,303,000 0.06% 

蒋松云 退出 0 0.00% 0 0.00% 

北京汐合精英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汐合 AI策

略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刘娟 退出 0 0.00% 0 0.00% 

兰来琴 退出 0 0.00% 0 0.00% 

吴梦 退出 0 0.00% 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全指房地

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退出 0 0.00% 0 0.00%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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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 月 18日及 2023 年 5月 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同意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

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2023年 5月 18 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决定书》〔（2023）京 01破申 461 号〕及〔（2023）京 01 破申 461号之

一〕，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

人”），具体负责开展各项工作。公司于 2023年 5月 19日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公司债权人应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含当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债权性质、是否有担保或连带债务人等事

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为

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和重整工作，稳妥有序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和退市风险，恢复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维护

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益，临时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开招募公司的重整投资人。意向投资人应于 2023年 6 月 10日 18:00（北京时间）

前将报名材料送达或提交至临时管理人。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在报名期限内，共有 10

家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缴纳报名保证金。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暨预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就公司和

临时管理人分别与 6家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就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

别与重整投资人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德远投资深度价值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之补

充协议》及与原重整投资人广东久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就公司预重整相关工作

进展进行了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议

案》，同意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

价值为由、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并同意上述两家子公司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申请对其与公司的重整程序进行协调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8、110）。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就公司预重整相关工作

进展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13），2023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分别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京

01 破申 461 号、（2023）京 01 破申 1006 号、（2023）京 01 破申 1007 号〕及《决定书》〔（2023）京 01 破 389 号、

（2023）京 01 破 390 号、（2023）京 01 破 391 号〕，裁定受理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述 3 家公司的管理人。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3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及子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21），2023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分别收到北京一中院的《复函》

〔（2023）京 01 破 389 号、（2023）京 01 破 390 号、（2023）京 01 破 391 号〕及《决定书》〔（2023）京 01 破 389

号之一、（2023）京 01 破 390 号之一、（2023）京 01 破 391 号之一〕，北京一中院许可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

窑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准许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6），2023 年 11月 29 日，

经各方协商一致，个别重整投资人进行变更，公司与管理人分别与原重整投资人北京京津冀协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京津冀投资”）和变更后的重整投资人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资产”）签订《重整

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和《重整投资协议》。上述协议签署后，公司原重整投资人京津冀投资变更为湘江资产，公司重

整投资人所受让转增股票的总数及受让股份总对价均无变化。 

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15 日披露了《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31），2023 年 12月 14 日，出资人

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

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2、133），2023 年 12月 15日，公司、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

表决通过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

官窑分别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京 01 破 389 号、（2023）京 01 破 390号、（2023）京 01 破

391 号〕，裁定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

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 2 家子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的重整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2023 年 12 月 23 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除权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4、137、139），公司就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股权登记日、除权事项、转增股本实施情况及停复牌安排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1），2023年

12 月 29 日，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分别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京 01 破 389 号之一、

（2023）京 01 破 390 号之一、（2023）京 01 破 391 号之一〕，裁定确认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并终结公司及上述 2 家子公司重整程序。 

2、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基于对公

司重整成功的坚定信心以及资产价值的高度认可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看好，为支持公司重整等相关工作开展，稳定公

司股价，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公司时任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计划自 2023 年 5 月

22 日起（含 2023 年 5 月 22 日）3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人民币 1 亿元-2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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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2023 年 6 月 8 日、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2%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

划实施期限过半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实施期限届满暨增持

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065、078、090、093），截至 2023 年 8 月 21 日，本次增持实施期限已届满。

新华联控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2,764,7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增持金额为

10,014.8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原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湖南富兴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2022年 8月 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2022年 9月 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担任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具体负责开展各项重整工作。2023 年 4 月 14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

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指定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管理人担任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2023 年 5 月 31 日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23 年 6 月 19 日通过了表决议案。2023 年 10 月 12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新华联

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件的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4 年 1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新华联控股、

新华联控股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淄博长基正式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淄博长基及其合作方拟参与对新华联控股部分资

产的投资。2024 年 1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新华联控股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就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进行了公告。2024 年 2 月 22 日，公司就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召开出

资人组会议、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事项进行了公告。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关于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的告知函》及其转发的北京一中院《民事裁定书》〔（2022）京 01 破 199 号之七〕，获悉北

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并终止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4、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日披露《2022 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因公司 2022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另因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

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已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1 条第（二）项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或《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亦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因此，公司认为已经符

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

订）》的相关规定，向深交所申请撤销相应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深交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后十五个交易日

内，做出是否同意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决定，最终申请撤销情况以深交所审核意见为

准。   

5、2022 年 9 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与华融资产存在债务纠纷，涉及债务本金合计 8.80 亿元，华融资产依据公证

债权文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申请执行立案。公司收到北京市三中院的《执行通知

书》【（2022）京 03 执 1254 号】，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清偿义务，执行标的为重组债务本金及

重组收益共 90,698.67 万元、重组债务逾期还款后的重组收益及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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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三中院于 2023 年 1月 12 日发布拍卖公告，并于 2023年 2 月 13 日上午 10 点至 2023 年 2 月 14日上午 10点止

（延时除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拍卖标的为湖南华建持有的长沙银行（证券代码 601577）

139,157,122股股票。 

2023 年 2 月 14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交互联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发布《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竞买人长沙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最高价竞得标的资产，拍卖成交价为 1,005,668,141.72 元；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发布《关于参股公司

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司收到北京市三中院《执行裁定书》；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关于参股公司

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上述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拍卖竞买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0、101 号），公司间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海

南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新华联”）拟以自筹资金参与拍卖竞买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香水湾大酒

店项目部分资产。 

2023 年 10 月 11 日，海南新华联收到《成交确认书》，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

道政务中心大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室 1），海南新华联竞得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香水湾大酒店项目中 5 栋

（1#、2#、3#、4#、5#）高层住宅楼整体（包含铺面和地下室）建筑物。该建筑物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香

水湾 A区新华联销售中心东侧，建筑面积 73,949.88平方米，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09,932,619.00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海南新华联已与委托人签订了《购买合同》，并按合同约定缴足了全部价款。 

7、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法院受理破产

清算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3）湘 01 破申 6

号〕，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建”）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23年 5 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指定湖南鹏程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屈志强为管理人负责人。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2023 年 8 月 1

日、2023年 9月 14 日、2023年 12月 8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法院受理破产清算裁定的公告》、《关于湖

南华建债权申报截止日期顺延的公告》、《关于湖南华建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关于湖南华建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083、098、129），就债权申报、截止日期顺延、拟召开债权人会议、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相关事项发出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执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就信托贷款纠纷，将公司、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西宁新华联教育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原子公

司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

济南中院裁定被执行人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相关资产作价 12.123 亿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山东通汇顺益商务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前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偿被执行人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所欠申请执行人山东通

汇顺益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2.123 亿元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2-024、046、2023-076 号公告。  

9、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执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7），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因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奥运村支行”）存在金融债务纠纷，华夏银行奥运村支

行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申请执行立案， 北京市三中院裁定买受人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568,035,216.00 元购得公司原子公司北京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名下不动产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 28 号院 1 号楼并确认成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1-063、2023-007、028、10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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